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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本公司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决定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召开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2016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11月 10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6年 11月 10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6 年 11 月 9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

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1、截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

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 

成都市武侯区锦城大道 1000 号五楼第二会议室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现行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A+H)的议案。 

以上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议案之一 

 

关于修订公司现行章程的议案 

 

公司全体股东： 

为确保公司在境外市场合法顺利拓展业务，以及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要求，现拟

对《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5 年 6 月修订，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和第八十九条进行相

应修订，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一、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

营范围：自来水、污水处理、污泥处理、环保项目的投资、

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水务、环保相关设备及物资的销售和维修；高新技术项目的

开发；对外投资及资本运营，投资管理及咨询。 

现修订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自来水、污水

处理、污泥处理、环保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务、环保相关设备及物

资的销售和维修；高新技术项目的开发；对外投资及资本运

营，投资管理及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具体以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为准） 

二、原《公司章程》第八十九条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

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

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权”。  

现修订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

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作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

持有人，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

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权”。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10 日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议案之二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A+H)的议案 

 

公司全体股东： 

为确保公司在境外市场合法顺利拓展业务，以及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要求，现拟

对《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A+H）（2015 年 8

月修订，以下简称“《公司章程》（A+H）”）第十四条和第一

百二十五条进行相应修订，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一、原《公司章程》（A+H）第十四条为：经依法登记，

公司经营范围：自来水、污水处理、污泥处理、环保项目的

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水务、环保相关设备及物资的销售和维修；高新技术

项目的开发；对外投资及资本运营，投资管理及咨询。 

前款所指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为准。  

公司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业务发展和自身能力，

调整经营范围，按有关程序修改本章程，并按规定办理有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现修订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自来水、污水

处理、污泥处理、环保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务、环保相关设备及物



资的销售和维修；高新技术项目的开发；对外投资及资本运

营，投资管理及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具体以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为准） 

前款所指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为准。  

公司可以根据国内外市场变化、业务发展和自身能力，

调整经营范围，按有关程序修改本章程，并按规定办理有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原《章程》第一百二十五条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

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

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权”。 

现修订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

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作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

持有人，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

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权”。 

本次修订后的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于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上市之日起生效。自本



次修订后的章程生效之日起，公司原章程自动失效。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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